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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實施對象 
 機關業務調整移撥 

 原機關部分或全部業務移撥至他機關 

 組織整併 

 2個以上機關合併為新機關 

 組織精簡、內部業務調整或改隸、改制 

 原機關內部組織或業務精簡、調整 

 上級機關異動 

 機關層級、類型調整 

 機關裁撤 

 原機關裁撤後，其業務不再運作，未有承接機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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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主要適用法規 

檔案法及其施行細則 

國家檔案移轉辦法 

機關檔案管理作業手冊 

文書及檔案管理電腦化作業規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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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作業原則 

檔案移交作業期間 

依「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組織調整作業手冊」第2章第

7節「檔案移交」規定，辦理檔案移交作業 

確實辦理檔案清查，檔案管理單位及業務單位管理各類公務紀錄，

均應列入移交範圍 

輔助性業務檔案，應協商擇一適當機關接管 

涉屬移交範圍之檔案，自99年7月1日起至100年12月31日止，暫停報

送檔案銷毀目錄 

辦理機關檔案管理資訊網機關代碼及彙送帳號異動申請作業 

其他檔案管理作業事項，仍請確依檔案法令規定辦理 

機關檔案管理資訊系統移交或轉置作業，依資訊分組

規劃作業事項及期程辦理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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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作業原則（續） 
行政院各部會召開所屬機關檔案移交接管說明會 

說明檔案移交接管相關作業及期程之規劃與執行等事

項  

善盡督導與輔導之責 

機關業務移撥地方機關或接管地方機關業務者 

檔案移交作業事項，依檔案移交規定辦理  

期程得視機關組織個案調整作業進度規劃  



7 

肆、權責事項 
檔案移交工作小組  

於行政院核定組織調整規劃報告後2個月內(至遲

於99年9月30日前) 成立 

未來視新機關籌備小組之成立，轉換成其下之檔

案移交分組 

召集人：機關幕僚長以上人員 

 行政院新機關組織調整規劃分組之幕僚機關(如附件) 

 經原機關協商擇定之機關 

成員： 

 幕僚機關或經原機關協商擇定之機關人員 

 各級涉檔案移交之機關人員 

file://Hpsv8/檔案徵集組共用區/檔案移轉/行政院組織改造/機關說明會/簡報/附件1 組織調整規劃分組分工表.do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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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權責事項（續） 
任務： 

確認檔案移交作業權責歸屬 

綜合規劃、協調、督導管控檔案移交作業之進行 

定期召開會議，協調確認相關事項，並作成書面紀錄 

•移交與接管對象 

•檔案移交範圍、方式、期程與分工 

•實體置放地點 

於檔案順利完成移交及接管後始得解除任務 

提報檔案接管作業計畫 (表1) 
確認檔案移交接管範圍、對象、層級與各項工作內容及作業
時程等 

於行政院核定組織調整規劃報告後4個月內(至遲於99年11月
30日前) ，送檔案管理局備查 

每季提報檔案接管工作進度 

file://Hpsv8/檔案徵集組共用區/檔案移轉/行政院組織改造/機關說明會/簡報/表1.doc
file://Hpsv8/檔案徵集組共用區/檔案移轉/行政院組織改造/機關說明會/簡報/表1.do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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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作業方式 

機關業務調整移撥 

機關組織整併 

組織精簡、內部業務調整或改隸、

改制 

機關裁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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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關業務調整移撥 

檔案整備期 

檔案移交期 

檔案接管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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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案整備期 
 檔案移交機關應辦理事項 

 辦理檔案清查整理 
 就辦畢未歸檔之案件辦理稽催 

 經核准延後歸檔而尚未歸檔之案件，應作成紀錄，列入移

交 

 檔案移交前尚未辦畢或辦畢未歸檔案件，應由業務承辦人

員列入業務交待 

 清查、檢出、統計移交範圍檔案及數量 

 檢討辦理機密等級變更或解密，未能完成檢討者，應造冊

交予檔案接管機關  

 受損檔案修復或除蟲滅菌處理 

 非紙質檔案查檢 

 內容之真實性、完整性及可讀（及）性  

 蒐整相關技術資料 

 電子檔案之命名，應符合電子檔案統一命名原則規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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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案整備期（續1） 
 檔案移交機關應辦理事項 

 辦理檔案目錄修正及彙送帳號異動申請 
 核准銷毀或移轉之檔案，應執行銷毀或移轉，並依規定

於完成銷毀或移轉註記後，重新辦理檔案目錄彙送 

 經核准銷毀或移轉檔案未及辦理銷毀、移轉點交者，應
應作成紀錄，列入移交 

 辦理機關檔案管理資訊網新機關代碼登記及彙送帳號異

動申請作業  

 檢討或修正機關檔案管理作業規定 
 依業務異動範圍，重新訂定或修正檔案分類表及檔案保

存年限區分表 

 視需要重新訂定或修正檔案管理作業規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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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案整備期（續2） 

 檔案接管機關應辦理事項 

 規劃檔案點交後之整理方式 

 原檔案裝訂使用之封面及容具，無需重新換裝 

 規劃檔案典藏處所 

 設專區存放接管檔案 

 依檔案法令規定辦理後續管理事項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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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案移交期 
 編製檔案移交目錄 

 目錄格式由檔案移交及接管機關視需要訂定 

 本局並未規定應記載項目及格式 

 以雙方點交確認為原則 

 目錄參考格式(表2-表4) 

 依檔號排序、編訂頁碼、加裝封面(表5) 

 配合裝箱之箱號順序裝訂，每冊以3公分為原則 

 備妥檔案移交交接紀錄 
 1式2份(表6) 

 點交人員、經辦人員、業務單位主管及機關首長於移交
機關部分簽名或蓋章 

 加蓋機關印信  

file://Hpsv8/檔案徵集組共用區/檔案移轉/行政院組織改造/機關說明會/簡報/表2-表4.doc
file://Hpsv8/檔案徵集組共用區/檔案移轉/行政院組織改造/機關說明會/簡報/表2-表4.doc
file://Hpsv8/檔案徵集組共用區/檔案移轉/行政院組織改造/機關說明會/簡報/表2-表4.doc
file://Hpsv8/檔案徵集組共用區/檔案移轉/行政院組織改造/機關說明會/簡報/表2-表4.doc
file://Hpsv8/檔案徵集組共用區/檔案移轉/行政院組織改造/機關說明會/簡報/表2-表4.doc
file://Hpsv8/檔案徵集組共用區/檔案移轉/行政院組織改造/機關說明會/簡報/表5.doc
file://Hpsv8/檔案徵集組共用區/檔案移轉/行政院組織改造/機關說明會/簡報/表5.doc
file://Hpsv8/檔案徵集組共用區/檔案移轉/行政院組織改造/機關說明會/簡報/表6.doc
file://Hpsv8/檔案徵集組共用區/檔案移轉/行政院組織改造/機關說明會/簡報/表6.do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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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案移交期(續1) 
 轉出移交檔案電子目錄 

 移交機關註記移交日期及接管機關等相關訊息 

 重新彙送完成移交註記之檔案電子目錄 

 電子檔案產出移交電子媒體封裝檔 

 併同詮釋資料，依規定格式進行封裝 

 附加移交機關憑證 

 辦理檔案裝箱作業 
 移交機關整理移交檔案 

 檔案實體順序應與檔案移交目錄順序一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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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案移交期(續2) 
檔案點交 

檔案數量眾多時 

移交及接管機關得協商分批辦理點交 

檔案移交後至改制生效日期間產生之檔案 

接管雙方應協調移交日期，辦理檔案移交 

移交機關於排定之日期，備函派員將檔案送達接管機關或
其指定地點： 

檔案移交目錄、用印完成後之檔案移交交接紀錄 

檔案銷毀或移轉執行情形紀錄；核准延後歸檔而尚未歸檔之案
件紀錄、機密檔案清單、電子目錄及未完成編目建檔之檔案統
計列表 

非紙質類檔案相關技術資料 

檔案管理作業規定：如檔案分類表、保存年限區分表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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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案移交期(續3) 
檔案點交 

移（傳）送檔案時必須注意安全 

電子檔案移交前，應先進行電腦病毒及其他惡意軟體掃描及檢
測 

檔案移交及接管機關之交接人員 

依檔案移交目錄逐案或逐件清點 

核對檔號、案名及數量 

非紙質類檔案之點交 

查核相關判讀之技術資料是否併同移交 

電子檔案應與接管機關協商 

 電子媒體封裝檔傳送至指定之路徑，或轉置其他電子儲存媒體移
交 

 應核對移交項目，並驗證移交機關之電子簽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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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案接管期 
作成交接紀錄 

接管機關之點收人員、經辦人員、業務單位主管及機關首長

於檔案移交交接紀錄上簽名或蓋章，並加蓋機關印信  

檔案移交目錄及交接紀錄由雙方各執乙份存查，並永久保存 

部分業務移撥者，由接管機關函送移交機關 

全部業務併入另一機關者，由接管機關收存 

電子檔案點交 

接管機關回送移交點交收執 

移交機關收受點交收執 

驗證簽章確認無誤 

點交收執併同電子簽章永久保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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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案接管期(續1) 
函報上級機關備查 

檔案移交及接管機關，分別將檔案移交接管情
形函報上級機關備查 

全部業務併入另一機關者，由接管機關函報上
級機關備查  

電子目錄轉入系統 

檢視電子媒體封裝檔之電子檔案格式 

與機關採用之格式相容者，應併同電子檔案目錄匯入系統 

不相容者，應規劃其轉置作業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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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案接管期(續2) 

電子目錄轉入系統 

確認電子目錄之全宗架構及資訊之完整、正確性 

於電子目錄其檔號之分類號前增加代碼 

查檢電子檔案命名，是否符合電子檔案統一命名原則 

將檔案電子目錄及數位內容轉入其檔案管理資訊系統 

於附註項「檔案徵集註」及 「典藏歷史註」欄位，分別著錄

檔案取得方式為「移交」、移交機關及管有時間 

依規定重新辦理目錄彙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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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案接管期(續3) 
接管檔案之管理 

促請移交機關 

就移交前尚未歸檔之辦畢案件，賡續稽催歸檔 

另案規劃辦理移交 

移交前未完成編目建檔之檔案 

採移交機關原分類表賡續辦理編目建檔 

於分類號前增加代碼  

檔案保管 

遵循檔案來源及原始順序原則進行保管 

於庫房規劃專區存放 

無需重新換裝檔案裝訂封面或容具 

維護檔案管理相關統計調查資料 

移交機關得依規定向接管機關提出調案申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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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案接管期(續4) 
報送機關檔案管理作業規定 

有重新訂定或修正檔案分類表及檔案保存年限區

分表者 

檔案保存年限區分表，應於100年12月31日依規定程序

送交檔案管理局審核 

未能於行政院組織法開始施行前完成訂定或修正者，得

暫依經機關權責長官核定之檔案保存年限區分表判定檔

案保存年限  

有修正其他檔案管理作業有關規定者 

依規定程序送交檔案管理局備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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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關組織整併 

檔案移交作業 

作業流程，參照機關業務調整移撥者規定辦理 

檔案接管機關，由整併後之新機關「籌備小組」
擔任 

有重新訂定或修正檔案管理作業有關規定者，應
依規定程序送交檔案管理局備查 

移交機關 
清理已彙送公布之原機關檔案目錄資料及申請撤
銷原機關之彙送帳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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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關組織整併(續) 

接管機關 

檔案移交目錄及交接紀錄，應永久保存 

檔案移交接管情形函報新上級機關備查 

辦理機關檔案管理資訊網新機關代碼登記及彙

送帳號申請作業 

接管之檔案電子目錄轉入檔案管理資訊系統 

於附註項「檔案徵集註」及 「典藏歷史註」欄位，分別著

錄檔案取得方式為「移交」、移交機關及管有時間 

依規定重新辦理目錄彙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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組織精簡、內部業務調整或改隸(制) 

檔案移交作業 
改制為行政法人者，參照機關裁撤者辦理 

組織精簡、內部業務調整或改隸、改制為獨立機關或其他
改制者 

免辦理檔案移交，檔案由原機關繼續管理 

報送機關檔案管理作業規定 
重新訂定或修正檔案保存年限區分表者，應於100年12月

31日前，依規定程序送審 

重新訂定或修正檔案管理作業規定者，應依規定程序層送
備查 

機關代碼有變更者，應辦理機關檔案管理資訊
網新機關代碼登記及彙送帳號申請作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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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關裁撤 
檔案移交作業 

作業流程，參照機關業務調整移撥者辦理 

檔案由上級機關接管 

移交接管情形免函報上級機關備查 

檔案移交機關 
清理已彙送公布之原機關檔案目錄資料 

申請撤銷原機關之彙送帳號  

檔案接管機關 

檔案移交目錄及交接紀錄，應永久保存 

接管之檔案電子目錄轉入檔案管理資訊系統 

於附註項「檔案徵集註」及 「典藏歷史註」欄位，分別著錄
檔案取得方式為「移交」、移交機關及管有時間 

依規定重新辦理目錄彙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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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成期限 作業內容(如表7) 

檔
案
移
交
時
程 

檔案整備期 
（99年12月31日） 

1、檔案移交機關辦理檔案清查整理、檔案解（降）
密、修復及非紙質類檔案查檢及蒐整相關技術資
料等事宜。 

2、檔案接管機關規劃檔案點交後整理方式及檔案典
藏處所等後續接管作業。  

檔案移交期
（100年10月31

日）  

1、檔案移交機關編製檔案移交目錄、轉出移交檔案
電子目錄及整理移交檔案，並依移交目錄順序裝
箱。 

2、檔案移交機關與接管機關辦理檔案移交點收作業。  

檔案接管期
（100年12月31日）  

 

1、檔案移交及接管機關應作成檔案移交交接紀錄，
並分別將檔案移交接管情形函報上級機關備查。 

2、檔案接管機關完成電子目錄轉入其檔案管理系統
及辦理目錄彙送、賡續辦理編目建檔等後續檔案
接管作業。  

陸、作業期程 

整體作業時程，得視機關組織個案調整作業進度，進行必要調整 

file://Hpsv8/檔案徵集組共用區/檔案移轉/行政院組織改造/機關說明會/簡報/表7.doc
file://Hpsv8/檔案徵集組共用區/檔案移轉/行政院組織改造/機關說明會/簡報/表7.do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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柒、檔案管理局辦理事項 

辦理檔案移交作業說明會 

 7月檔案移交作業說明會 

 11月檔案移交作業輔導及管考系統說明會 

優先審復機關已報送之檔案銷毀目錄 

建置機關檔案移交作業管考系統 

網站設置「檔案移交專區-行政院組織改造」 

 檔案管理局全球資訊網「檔管人員」網頁  

最新消息 

作業規定 

 Q&A 

業務諮詢服務窗口(表8) 

file://Hpsv8/檔案徵集組共用區/檔案移轉/行政院組織改造/機關說明會/簡報/表8.doc
file://Hpsv8/檔案徵集組共用區/檔案移轉/行政院組織改造/機關說明會/簡報/表8.do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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柒、檔案管理局辦理事項(續) 

辦理機關檔案整理、點交、目錄彙送等作

業諮詢及輔導作業 

輔導機關重新訂定或修正檔案保存年限區

分表，並辦理核復作業 

辦理各機關重新訂定或修正檔案管理作業

規定之備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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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語 

掌握機關檔案移交規劃及執行情形 

輔導機關解決檔案移交及接管問題 

如期如質完成檔案移交 


